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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抽样方法

抽样地点为昌吉回族自治州辖区醇基液体燃料产品的流通领域。
醇基液体燃料抽样基数满足抽样数量即可。
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、骰子或扑克牌等方法产生。
2 检验依据

本细则规定的产品种类1个，具体产品名称、检验项目及检验方法见表1。
表1 车用汽油产品检验项目

	序号
	检验项目
	检验方法

	1
	醇含量
	GB 16663-1996

	2
	密度（20℃）
	GB/T 611-2021

	3
	机械杂质
	GB/T 511-2010

	4
	凝点
	GB/T 510-2018

	5
	引燃温度
	GB 16663-1996

	6
	pH值
	GB 16663-1996

	7
	50%馏出温度
	GB 16663-1996

	8
	低热值
	GB/T 384-1981

	9
	稳定性（-20℃）
	GB/T 6986-2014

	10
	甲醛试验
	GB 16663-1996


执行企业标准、团体标准、地方标准的产品，检验项目参照上述内容执行。

凡是注日期的文件，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（不包括勘误的内容）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。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，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。

3 判定规则

3.1依据标准

GB 16663-1996            醇基液体燃料
相关的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规范性文件
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
3.2判定原则

经检验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，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格；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，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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